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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2017-004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广州高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远置业”）为实现收购广州高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高雅）全

部股权之目的所做出，以解除广州高雅 100%股权质押，是顺利收购的必要程序。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高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远置业拟向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长安银行”）提供共计 78,000万元的担保保证金。上述担保在华远置业受让

广州高雅股权并全部质押给长安银行后即解除。 

 华远置业在受让广州高雅股权后继续将所持股权质押给长安银行，为委

托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根据华远置业与广东中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力”）于

2016年 12月 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2

日披露的《收购资产公告》），华远置业将收购广东中力所持有的广州高雅 100%

股权及债权。股权转让将分两次完成，首次将转让 49%股权，第二次转让余下 51%

股权。 

由于2016年9月广东中力将所持有的广州高雅 100%股权全部质押给长安银

行，为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长安银行发放给广州高雅的贷款

73,100 万元（以下简称“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因完成上述广州高雅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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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手续需先行办理广州高雅全部股权的解质押手续，故在广州高雅 100%股权

重新全部质押给长安银行之前，根据长安银行的要求，华远置业需提供共计

78,000 万元的担保保证金。上述担保在华远置业受让广州高雅股权并全部质押

给长安银行后即解除。 

华远置业在受让广州高雅股权后将继续将所持股权质押给长安银行，为委

托贷款提供担保。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7年 1月 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十六

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淮、王巍、朱海武事前出具了独立董事声明认可上述交易，

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经核实，上述担保事项是华远置业为实现收购广州高雅全部股权之目的所

做出，是顺利收购的必要程序。预计未来广州高雅将在母公司华远置业协助下实

现良性运营，按期偿还上述委托贷款。 

上述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广州高雅成立于 2005年 7月 7日，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

区白云大道北大一大街 23 号，法定代表人为周雪飞，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

除外）；技术进出口；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高雅最近一期经审计

财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250472号，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2日披露

的《收购资产公告》附件），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广州高雅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337,9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0,426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138,07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211,146万元，资产净额为-12,497万元；2016年 1-8月营业收

入为 0元，净利润为-6,328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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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华远置业与广东中力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华远置业

将分两次收购广东中力所持有的广州高雅 100%股权，首次将收购 49%股权，同时

广州高雅除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之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均更换为华远置业指定人员；第二次收购余下 51%股权，广州高雅将成为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华远置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华远置业向长安银行提供 78,000万元保证金，在华远置业受让

广州高雅股权后解除担保；华远置业再以取得的广州高雅股权向长安银行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质押将分两次进行，首次质押华远置业受让的广州高雅 49%股权，

共计 1,470万股；第二次质押余下受让的 51%股权，共计 1,530万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是华远置业为实现收购广州高雅全部股权

之目的所做出，是顺利收购的必要程序。华远置业在完成广州高雅股权收购之后，

将运用自身丰富的房地产业务运作经验协助广州高雅实现良性运营，使广州高雅

所持有的开发项目实现充分收益，广州高雅未来应可按期偿还上述委托贷款。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31,345 万

元，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112.87%，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广州高雅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2日披露的《收购资产公告》

及附件。广州高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7日 


